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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第 202 次市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103年12月30日（星期二）上午9時 

地 點：四維行政中心第一會議室 

出 席：許立明 陳金德 吳宏謀 李瑞倉 陳鴻益 蔡柏英  

吳義隆 陳瓊華 曾姿雯 簡振澄 范巽綠 曾文生  

賴瑞隆 蔡復進 許傳盛 李怡德 楊明州 蔡長展代 

姚雨靜 鍾孔炤 黃茂穗(宋孔慨代) 陳虹龍 何啟功 

陳琳樺代 吳義隆 史 哲 陳勁甫 王世芳代     

黃 憲 東  黃 進 雄 代  丁 允 恭  謝 惠 卿 代           

谷縱‧喀勒芳安 古秀妃 張素惠 城忠志 陳榮周  

張惠博 潘春義 孫志鵬 鐘萬順 黃燭吉 鄭淑紅  

郄爾敏 趙建喬 陳冠福 

列 席：鍾致遠 張秀靖 陳克文 何宜綸 林敬堯 侯燕嬌 

(王中君代) 沈梅香 蔡茂麟(吳永泉代) 

主 席：陳市長 菊                       記錄：陳盈穎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警察局黃局長茂穗公假至警政署開會，由宋副局長孔

慨代理。 

二、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 

決議：同意備查。 

三、上次市政會議主席指示事項各機關辦理情形報告。 

（一）法制局王代理局長報告： 

謹針對代位求償案件審議情形報告如下： 

1.氣爆事件受災者請求權讓與共受理 3,238

件，自本（103）年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24

日止，計召開 10 次求償救助金審查會，審

議 1,113 件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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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審查通過者552件，應給付金額為5,313

萬餘元、未通過者 90 件、撤回 2 件、保留

469 件(主要為屋損、營損、傢俱等待補充鑑

定案件)。已簽約者為 279 件、拒絕簽約者 3

件，撥款 229 件，金額為 1,943 萬餘元。 

3.國賠案共受理 222 件，業於 12 月 9 日提本

府國家賠償事件處理委員會第 44 次委員會

審議完畢，並交由消防局綜整後，再將審議

結果通知請求權人。 

主席裁示： 

1.本人一再提醒各位同仁，無論民眾選擇代位

求償或國賠方式，本府均應站在災民的角

度，將心比心，以更多的同理心盡力協助處

理。這段期間法制局及專案辦公室同仁非常

辛苦，特予感謝，雖選後本府災民安置小組

成員（如李副市長及蘇副秘書長）職務有所

更迭，但市政工作是延續的，其積極負責的

態度與服務熱誠，決不能因此改變。 

2.目前 3條道路之街道、人行道、路樹等景觀

均已恢復，僅剩極少數收尾工程尚在進行。

年關將近，為恢復重建區昔日商機榮景，日

前經發局已舉辦「321 高雄讚起來」振興商

圈活動，請民政局協調大高雄佛教會等單位

於農曆過年前舉辦莊嚴之法會活動，給予受

難民眾及家屬更多心靈撫慰，讓災區早日告

別悲痛。 

（二）社會局姚局長、民政局曾局長報告： 

「氣爆災區受難民眾及家屬關懷照顧」辦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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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報告。 

主席裁示： 

請社會局、衛生局及民政局參酌氣爆罹難者家

屬自救會陳冠榮會長建議，於農曆過年前規劃

舉辦溫馨餐會，俾持續給予受難者家屬更多生

命的鼓勵與陪伴。 

四、觀光局許局長報告： 

五月天再創新高演唱會及「暖冬遊高雄」執行情形報

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觀光局報告。重建區已完成整建，面貌煥

然一新，呈現高雄特有的城市熱力和幸福感，

在此感謝吳副市長、陳副秘書長、吳副秘書

長、工務局楊局長、鐘萬順參事（前工務局代

理局長）、新工處郄處長及養工處趙處長…等

所有工務團隊這段期間的用心、認真及努力，

請大家以熱烈的掌聲鼓勵渠等的辛勞。 

（三）此外，更要感謝五月天樂團主動提出此義唱活

動，相信藉由音樂的能量，ㄧ定能讓大家的目

光再度聚焦到高雄。在此代表市民特別感謝五

月天主唱阿信在日前低調到訪重建區，拜訪災

區里長及災民，並親自感謝所有救災人員的協

助，讓我們非常感動，本次義演及演唱會市府

絕對全力支持。再次感謝五月天對高雄的支

持，希望即將到來的元旦連續假期，高雄能客

源滿滿，展現重生的決心與力量！ 

（四）為讓本次活動圓滿順利，請觀光局持續與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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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警察局、環保局、衛生局、捷運局、工務

局、教育局及水利局等相關市府團隊協調，同

心合力讓封街管控的交通衝擊降到最低，減少

周遭居民的不便，讓重建區的住民和到訪本市

參與此深具意義跨年活動的民眾，可以共同度

過這難忘的2015年第一天。 

（五）請觀光局再加強整合本市冬季特色旅遊行程、

觀光節慶與各區特色活動，持續透過國內外旅

展機會、「高雄旅遊網」、「高雄暢遊GO」及其

他宣傳管道，推動「暖冬遊高雄」。 

五、交通局陳局長報告： 

104 年元旦跨年活動暨連假觀光景點交通疏導計畫報

告。 

民政局曾局長補充意見： 

倘本交通疏導計畫有需要各區公所協助宣導之處，建

請交通局提供相關資料予各區公所，俾利宣傳當地民

眾週知元旦連假交通疏導訊息。 

許副市長補充意見： 

（一）有關「104 年元旦跨年活動暨連假觀光景點交

通疏導計畫」之宣導工作相當重要，除請交通

局、民政局及相關機關與區公所密切配合外，

亦應提供資料予聯合服務中心並派員講習說

明，俾讓話務同仁瞭解計畫內容，方能確實答

復民眾諮詢。 

（二）市府已累積多年跨年活動之交通疏導經驗，惟

本次五月天「NEW!再創新高演唱會」為首度舉

辦，同仁對該活動之交通疏導相對陌生。目前

交通局以智慧運輸中心為主要資訊及反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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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除落實原有佈署交通維管方案外，亦應擬

定彈性措施，視現場情況機動應變，並請交通

局與警察局密切配合，隨時掌握最新訊息狀

況，並副知聯合服務中心。 

（三）由報告得知「旗美國道快捷公車」採事先電話

預約制，考量外地民眾未必得知此項措施，恐

造成渠等乘車不便。 

交通局陳局長回應： 

（一）五月天再創新高演唱會除以智慧運輸中心為主

要交控資訊彙整中心外，於現場舞台旁亦設置

前進指揮所，隨時進行第一線聯繫，倘有任何

訊息將反映給智慧運輸中心及聯合服務中心。 

（二）「旗美國道快捷公車」採事先電話預約制，係指

若有民眾於原有公車班次時間外（如深夜），仍

有乘車需求，可採事先電話預約。除旗美國道

快捷公車外，尚有其他行駛國道 10 號之替代路

線班車可搭乘使用。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交通局報告。跨年及元旦連假期間，本市

預計將有大量人車潮參加各項活動及觀光，請

交通局、警察局、觀光局及相關單位跨局處合

作，密切注意各重要道路及觀光景點周邊交通

狀況，落實各項交通疏運計畫，以確保市民朋

友及遊客連假期間在本市行車能安全與順暢。 

（三）請交通局加強媒體及網路宣導，同時將相關資

料提供予各區公所協助宣導，公布疏運計畫內

容供民眾瞭解，並鼓勵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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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各項活動，避免造成交通壅塞。同時請警

察局及新聞局加強宣導呼籲用路人行車時注

意收聽警廣、高雄電台及本市重要電台，並留

意道路資訊可變標誌即時路況，俾利於連假期

間隨時瞭解大高雄交通訊息，利用替代道路避

開壅塞路段。 

 

貳、討論事項 

第１案—民政局：為訂定「高雄市政府補助宗教團體辦理節

慶及傳統民俗活動審核作業要點」(草案)

一案，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２案—工務局：修正「高雄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工程管理

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３案—工務局：修正「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物工程造價

及其調整原則」附表一草案，敬請審議。 

法制局王代理局長補充意見： 

本案案由「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物工程造價及其調整原

則」，建請修正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物工程造價及調

整原則」（刪除「其」字）。 

決議：修正通過，以府令發布並刊登市府公報。 

 

第４案—工務局：「高雄市共同管道管理基金委員會設置要

點」及「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共同管道管理

中心設置要點」停止適用乙案，敬請審議。 



 7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５案—交通局：修正「高雄市愛河水域交通管理辦法」，

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６案—教育局：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澄清湖棒球場LED

全彩記分板更新計畫」經費3,000萬元

(103年度1,200萬元、104年度1,800萬

元)，本市自籌款1,285萬元，總經費為

4,285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理，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叁、臨時動議 

一、許副市長報告： 

（一）過去各機關提市政會議審議之法規案，部分均

須經副秘書長召開協商確認會議，惟目前似有

部分提案機關未完備上開法制作業程序。請秘

書處會同法制局釐清相關規範及程序，並請提

案機關於提案說明段敘明完整的法制作業程

序，俾利市政會議審議。 

（二）今年消防局及勞工局特別辛苦，惟依照往年經

驗顯示，農曆年前至元宵節期間為爆竹趕工製

造的高峰時期，容易發生意外事故造成人員死

傷及財物損失，請消防局、勞工局及相關機關

特別加強稽查。 

二、新聞局丁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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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高雄夢時代跨年晚會」活動將訂於 12 月 31 日

（星期三）晚間 7時，假前鎮區時代大道舉辦。本活

動已連續舉辦多年，今年市府雖非主辦機關，仍作為

指導單位，誠摯邀請各位首長蒞臨參加，請各位首長

於明日晚間 11 時 20 分，在時代大道及成功路口集

合，並憑放於各位首長桌上之「貴賓停車證」及「貴

賓證」入場。 

三、社會局姚局長報告： 

謹訂於 104 年 1 月 1 日（星期四）上午 7 時 30 分，

假捷運中央公園站前水廣場舉行「104 年高雄元旦升

旗活動」，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 

主席裁示： 

（一）有關「2015 高雄夢時代跨年晚會」及「104 年

高雄元旦升旗活動」2 場重要活動，請各位首

長務必出席，共同向市民拜年，由於天氣寒

冷，請各位首長留意保暖。另請民政局邀請當

地民眾參加升旗活動，並請新聞局協助宣傳。 

（二）過去 4年本府與市議會皆分別舉辦元旦升旗典

禮，為促進府會關係的和諧，有關 105 年元旦

升旗典禮，請相關機關與議會溝通協調合作辦

理之可行性，讓元旦升旗活動更加莊嚴並更具

意義。 

（三）五月天將於 12 月 31 日、元月 2日及元月 3 日

晚間，假世運主場館舉辦演唱會，請新聞局擇

定元月 3日壓軸場次，邀請本府首長攜家帶眷

共襄盛舉。 

 

肆、主席指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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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雄市 8月 1日凌晨發生半個世紀以來最嚴重氣爆事

件，事件發生時，現場許多熱心民眾勇敢投入現場搶

救，包含協助救難單位搜索現場有生命跡象之受傷名

眾、幫忙救難單位利用擔架搬運罹難者大體及各項防

護工作等，讓災難降至最低。為向這群對本市無私奉

獻及付出的市民朋友致謝，特於市政會議表揚渠等的

義舉，請各位給予最熱烈的掌聲表達敬意。 

二、上週四舉辦之第 2屆市長、副市長、首長及里長就職

典禮，過程圓滿順利，感謝警察局預先嚴密佈署維

安，讓典禮和平進行，並感謝人事處、秘書處、民政

局及新聞局等相關同仁的辛勞。今天是新任首長第一

次參加市政會議，新的市府團隊代表全新的開始，尤

其歷經石化氣爆後，民眾仍以近百萬張的選票，對本

府抱以高度的支持及信賴，期勉各位工作伙伴加倍努

力，以更認真、謙卑的態度，做好亞洲新灣區第 2階

段建設，及各項施政與區域發展工作，方足以回報市

民的支持，不致辜負市民對我們的高度託付及信任。 

三、面對越來越激烈的城市競爭發展，我們應以更嚴格的

自我要求，並藉由過去所累積豐厚的城市治理經驗，

讓高雄持續進步，帶動高雄不斷革新向前。過去這幾

年在劉副市長世芳與李副市長永得的協同輔佐下，本

府完成多項艱鉅的任務，2 位副市長對高雄的貢獻卓

著，備極辛勞，也將持續貢獻心力，與市府團隊攜手

合作，為高雄進步繼續努力；而前秘書處陳處長存

永，於捷運局長任內挽救高雄捷運財務危機，並順利

完成輕軌工程發包；前地政局謝局長福來，堅持公辦

土地重劃，成果歸於市民共享，更將土地開發利益挹

注建設高雄，2 位首長長年為高雄勞心勞力，對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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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良多，為讓外界對市府新團隊有耳目一新、年輕

的感受，選擇屆齡退休卸職，令人不捨，非常感謝 2

位首長的辛勞付出。後續地政局責任相當重大，請持

續秉持謝局長土地開發利益歸市民共享的精神，為高

雄的開發繼續努力，將未來 4 年當作 10 年使用，並

請陳副市長督導地政局、都發局等機關，加速高雄發

展的腳步。 

四、「清廉是應該的」一向是本人對各位夥伴最基本的施

政要求，過去 8年來，感謝政風處陳處長及各位夥伴

的努力，讓市府施政鮮見違法案件，可接受外界嚴格

檢驗，倘同仁有任何不法行為，市府決不寬貸，請政

風處依法究辦。外界不時以最嚴格的標準檢視本府，

期勉各位首長務必秉持嚴謹自重的態度，讓生活更加

簡樸，讓市民有耳目一新的感受。 

五、第 2 屆市議會已正式成立，並預計於明年 1 月 12 日

召開臨時會，感謝秘書長居中協調。請各位首長務必

儘速熟稔權管業務，詳加瞭解預算編列及墊付案內

容，以利向議會充分說明，爭取審議通過。另本年度

即將結束，請各機關務必提升預算執行率，並確實掌

握明年 1 月 15 日關帳最後期限，儘早完成各項經費

結算及核銷等作業程序，並請主計處於下週市政會議

提報各機關預算執行率。 

六、近日雖偶爾下雨，惟因雨量太少，無法解除旱象，讓

本市水情持續吃緊。鑑於枯水期要持續到明年五月，

請水利局持續會同相關機關，做好各項抗旱因應措

施，同時會同新聞局透過各種管道持續加強宣導，籲

請民眾共體時艱，共同節約用水，讓有限的水資源達

到最有效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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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針對代位求償中屋損及營損案件，請民政局、工務局

及經發局務必配合專案辦公室的作業期程，將已完成

工料分列或已提出補充資料的案件分批提送審查，以

免案件集中在最後期限審查而延誤期程，倘過程中有

任何窒礙難行之處，請立即尋求共識解決，讓災民早

日獲得應有的補償與照顧。 

八、元旦連續假期及農曆過年將至，有關高雄過好年活

動、城市花田計畫、年貨食品安全稽查、春安工作、

公共場所（含八大行業）消防及出入口安檢、勞安檢

查、交通疏導、觀光景點環境維護，及因應民眾掃墓

祭祖習俗，進行必要之公墓環境維護…等相關事宜，

請各機關本於權責，大家攜手合作，儘早規劃辦理。 

散 會：上午 10 時 25 分。 


